
附件2

《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做好新旧制度的有效衔接，进一步规范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我部组织起草了《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总体思路和原则
《通知》的起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规为基础，综合考虑《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自然资规〔2023〕6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服务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0〕710号）、《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37号）等制度执行情况，吸收压覆管理在做好矿产资源保护、推进建设项目顺利落地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坚持以下基本原则：一是严格落实新矿法有关规定，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避免、减少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切实维护矿产资源国家所有者权益和矿业权人合法权益。二是统筹做好新旧制度衔接，保持政策稳定，进一步细化压覆管理范围和权限，设计好战略性矿产资源压覆审批流程，明确压覆补偿要求等。三是做好压覆矿产资源全流程管理，在规划源头、审批实施、事后监管等阶段加强与国土空间规划、用地审批、矿业权登记管理的有效衔接，进一步简化审批环节、优化管理流程。

二、主要内容

《通知》正文主要包含以下六方面内容。
一是压覆矿产资源管理范围和权限。明确压覆矿产资源的内涵、不作压覆处理条件等，明确自然资源部和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管理内容。
二是压覆查询和报告编制。明确建立压覆查询服务系统、履行压覆查询义务、做好压覆报告编制的工作要求。
三是压覆审批管理要求。从审批情形、审批要件、审批流程等方面规范了压覆战略性矿产资源审批工作，明确无需履行压覆审批手续的情形。
四是压覆补偿范围。将压覆补偿细分为压覆矿产资源的补偿和因压覆影响矿业权行使的补偿。总体由双方协商解决，可参照矿业权价值评估相关标准执行。

五是管理工作间的衔接。主动衔接国土空间规划，从源头端减少压覆；积极支撑用地审批，严格对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压覆占用；做好矿业权变更，完成压覆补偿的矿业权需按规定办理变更或注销手续。切实提高压覆查询和压覆战略性矿产资源审批的刚性约束，强化对矿产资源的保护。

六是压覆矿产资源监督管理。明确部省两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等的监督管理任务，提出了对建设单位、矿业权人执行压覆管理制度的监管措施。

《通知》还规定了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意见，细化制定本省（区、市）建设项目压覆非战略性矿产资源管理要求，明确废止的相关压覆管理文件。《通知》附件包括压覆战略性矿产资源的申请函和批复文件样式，以及不作压覆处理说明的要求。


